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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文件

豫环办〔2023〕89号

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利用

“白名单”制度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、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航

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分局：

为深入推进我省毗邻区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联防联治，

建立差异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制度体系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

《关于印发〈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7号）有关要求，省厅研究制

定了《河南省河南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利用“白名单”制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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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予以印发。

2023年 9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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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利用“白名单”制度

为深入推进我省毗邻区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联防联治，建

立差异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制度体系，提高危险废物跨省转移

审批效能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

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1〕47号）

有关要求，在总结我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制

定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利用“白名单”制度（以下简称“白名单”制

度）。

一、“白名单”制度的危险废物类别

首批纳入我省“白名单”的危险废物类别主要包括以下4类：

一是废铅蓄电池、废铅板、废铅膏；二是废弃包装物、容器；三

是铅电解阳极泥；四是废阴极射线管。具体危险废物代码详见附

件。

二、“白名单”制度的适用范围

凡是我省合法持有“白名单”危险废物类别的危险废物经营

许可证企业，均可按照“白名单”制度，接收外省相应类别的危险

废物。同时，对执行“白名单”制度的企业，经营许可范围内纳入

“白名单”类别的危险废物在年初进行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申请时

可不列入申请范围，只需在“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下

简称“信息系统”）中按要求填报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；经营许

可范围内未纳入“白名单”类别的危险废物以及不在“白名单”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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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范围内省份转入的相应危险废物，仍需按要求进行危险废物转

移计划申请。对符合要求的相关企业，接收纳入“白名单”相应类

别危险废物的外省比例原则上不受限制，但不得超过危险废物经

营许可证对应类别的经营规模。

三、“白名单”制度的运行范围

我省“白名单”制度运行范围目前只针对毗邻省份以及其他

与我省有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合作协议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

其中毗邻省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河北、山东省，

与我省有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合作协议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包括湖南省和重庆市。

与我省进行“白名单”类别互认的或本省已制定的确认“白名

单”危险废物类别和企业的相关文件继续有效，与本制度中“白名

单”危险废物类别不冲突。

四、“白名单”制度的运行机制

执行“白名单”制度的相关企业在接收外省相应类别危险废

物时，仍需按照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运行电子联单。

危险废物移出省份在审批转移对应纳入我省“白名单”类别的危

险废物时，可按“白名单”制度简化审批程序，我省在信息系统上

收到征询函后将此通知作为同意的复函直接审批相关转移计划。

转移时限按照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执行。

我省危险废物跨省转移“白名单”危险废物类别视情况实行

动态调整，我厅将根据调整情况完善“白名单”制度并下发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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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国家出台“白名单”机制的具体规

定后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河南省跨省转移“白名单”危险废物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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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跨省转移利用“白名单”危险废物类别

序号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代码

1
废铅蓄电池及废铅蓄电池拆解过程中产生的

废铅板、废铅膏
900-052-31

2 废弃包装物、容器 900-041-49、900-249-08

3 铅电解阳极泥 321-019-48

4 废弃的阴极射线管 900-044-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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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督办：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

抄送：山西省生态环境厅、陕西省生态环境厅、湖北省生态环境厅、

安徽省生态环境厅、江苏省生态环境厅、河北省生态环境厅、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、湖南省生态环境厅、重庆市生态环境局。

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 9月 26日印发


